領      據
茲領到臺北縣政府社會局補助購置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填寫器具名稱）

經費新臺幣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。

           身心障礙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蓋章〉
具  領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□監護人或同一戶籍家屬：
□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蓋章〉
身心障礙者：

身分證字號

· 監護人或同一戶籍家屬：
· 法定代理人：

戶籍地址：臺北縣       市（鄉鎮）     里（村）     鄰

路（街）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 樓
※應請依【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標準表】填寫補助金額，倘有塗改則需蓋章。
※身心障礙者申請輔助器具費用補助，若未滿十八歲或無自行簽章能力者，須由其監護人、同一戶籍之家屬或法定代理人代為填寫並簽章。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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